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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交部 109 年度性別平等成果報告 

      

壹、 性別議題年度成果 

一、 院層級議題  

（ㄧ）性別議題：去除性別刻板印象與偏見 

109 年度績效指標/關鍵績效指標項數共__1__項、達成項數__1__項、

未達成項數__0__項。 

性別目標 

關鍵績效 

指標 1 

（含期程及 

目標值） 

策略 具體做法 
績效指標 

（含期程及目標值） 

一、  

消除基

於男女

任務定

型所產

生之偏

見 

二、  

使雙親

瞭解教

養子女

為其共

同責任 

15 歲以上

有偶（含同

居）女性之

丈夫（含同

居人）之  

平均每日

無酬照顧

時間（含照

顧子女）由

1.13 小時

提升 1.32

小時。  

彙 整  

駐 在 國

「 推 動

父 職 及 

男 性 參

與 家 庭

研 析 報

告」報院

供參 

一、 請駐外館處就    

駐 在 國 政 府   

及 NGO 組 織    

推 動 父 職

（Fatherhood）及  

男性參與家庭

（Engaging Men 

in Family）等 2項

國際性平趨勢議

題，蒐集資料並

撰擬研析報告。 

二、 108~111 年擴大

目標國蒐集撰寫

相關報告，年成

長 2 篇。 

108 年 10 篇 

109 年 12 篇 

110 年 14 篇 

111 年 16 篇 

 



  109 年成果報告 

 

2 
 

1. 年度成果 

經 108 年 1 月 30 日外研專字第 10847500850 號函詢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意見，擇定 12 個目標國之駐外館處

撰擬「推動父職及男性參與家庭研析報告」，包括曾蒐報

之韓國、日本、新加坡、芬蘭、法國、德國、荷蘭、       

瑞典、挪威、美國及 109 年新增之加拿大及澳洲，內容

包括各國推動男性參與家務之社會文化背景、政府政策

及當地相關 NGO 推動情形，彙陳相關鼓勵措施如實施

育嬰假、津貼等，並新增武漢肺炎疫情下各國作為。 

 

2. 檢討策進 

本年將依據績效指標，續請 14 個國家之駐外館處撰擬

「推動父職及男性參與家庭研析報告」，目標國除包括

前曾蒐報之 12 國外，依據行政院性平處意見於本年   

新增紐西蘭與丹麥，並於完成後報院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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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性別議題：促進公私部門決策參與之性別平等 

109 年度績效指標/關鍵績效指標項數共__5__項、達成項數__5__項、

未達成項數__0__項。 

 

性別目標 

關鍵績效 

指標 2 

（含期程及   

目標值） 

策略 具體做法 
績效指標 

（含期程及目標值） 

一、 公部門達

成 任 一 

性別不少

於三分之

一 

(一) 提 升 本

院 各 部

會 委 員

會 其 委

員 任 一

性 別 不

少 於 三

分 之 一

之 達 成

比率。 

(二) 提 升 本

院 各 部

會 主 管

政 府 捐

助 或 出

資 超 過

50%之財

團 法 人

其董、監

事 任 一

性 別 不

少 於 三

分 之 一

一、  

提升公部門 

決 策 參 與 

機制中任一

性別不少於

三分之一之

達成比率 

【公設財團法人】 

研議相關

措施或修

正相關規

定，提升

性別比例 

【董事】 

財團法人 

臺灣民主基金會 

一、 依據「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

會捐助暨組織章程」第 7 條及

8 條規定，該會設董事會，由

董事 13 人至 17 人組成。董事

包含產、官、學、政黨代表及

非政府組織人士，席次一半以

上為政黨代表，另立法院   

院長、總統府秘書長、外交部  

部長為該會當然董事。 

二、 該會於 107 年 6 月完成第六

屆董監事推選並經董事會議

決議通過，共 17 位董事包含： 

（一） 當然代表計 3 位，其中 0

位為女性，佔 0%。 

（二） 政黨代表計 10 位，其中 3

位為女性，佔 30%。 

（三） 產、學代表及非政府組織

人士計 4 位，其中 1 位為

女性，佔 25%。 

三、 本部已促請該基金會於遴選

產、學及非政府組織代表及 

建議各政黨提名董事人選時

均考量性別比例，俾符合推動 

性別平等之政策目標。 

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

17 位董事中女性佔 4 位，

目標為  任一性別不少於

三分之一。 

108 年 達成目標數 0 個，

達成度 0%。 

109 年 達成目標數 0 個，

達成度 0%。 

110 年 達成目標數 0 個，

達成度 0%。 

111 年 達成目標數 1 個，

達成度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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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目標 

關鍵績效 

指標 2 

（含期程及   

目標值） 

策略 具體做法 
績效指標 

（含期程及目標值） 

之 達 成

比率。 

二、 持續提升

公 部 門 

性別較少

者 參 與 

比率 

 

二、  

已達成任一 

性別不少於 

三 分 之 一

者，持續提

升性別比例 

 

【委員會】 

研議相關

措施或修

正相關規

定，提升

性別比例 

本部及所屬機關共計 8 個委員會，

其中 4 個委員會任一性別比例達 

三分之一，但未達 40%，持續提升

任一性別比例，於其他條件皆相同

之情況下，優先考量遴聘性別比例

較低之一方。 

 

108 年 達成目標數 1 個，

累 計 向 上 提 升  

比率 25% 

109 年 達成目標數 1 個，

累 計 向 上 提 升  

比率 50% 

110 年 達成目標數 1 個，

累 計 向 上 提 升  

比率 75% 

111 年 達成目標數 1 個，

累 計 向 上 提 升  

比率 100% 

【公設財團法人】 

研議相關

措施或修

正相關規

定，提升

性別比例 

【董事】 

財團法人 

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 

一、 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

會董事共計 15 名，其中有 6

名女性，女性比例達 40%。 

二、 依據「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

設置條例」第八條規定，基金

會設董事會，置董事 11-15

人，由行政院院長就下列  

人員遴聘之。 
 

（一） 外交部部長 

（二） 經濟部部長 

（三） 行政院不管部會政務  

委員 1 人 

（四） 中央銀行總裁 

（五）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任

委員 

 

本部共 2 個財團法人性別

比例介於 1/3 至 40%，目標

為再提升女性性別比例，

分別於 109 年至 111 年  

達成。 

108 年：達成目標數 0 個，

累 計 向 上 提 升  

比率 0% 

109 年：達成目標數 0 個，

累 計 向 上 提 升  

比率 0% 

110 年：達成目標數 0 個，

累 計 向 上 提 升  

比率 0% 

111 年：達成目標數 2 個，

累 計 向 上 提 升  

比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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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目標 

關鍵績效 

指標 2 

（含期程及   

目標值） 

策略 具體做法 
績效指標 

（含期程及目標值） 

（六） 其他有關部會首長 

（七） 專家學者及全國工商團

體代表，不得少於 1/3 

上述第（一）至（六）款遴聘之    

董事，其聘期依職位進退。本部已

請該基金會於提報下屆董事名單

時，持續關注性別比例，確實執行。 

董事 

共 15 人 

當然代表 

共 6 人 

遴選代表 

共 9 人 

性別 男 女 男 女 

人數 5 1 4 5 

性別

比率

（%） 

83.33 16.67 44.44 55.56 

總性別 

比率

（%） 

男：60、女：40 

【董事】 

財團法人 

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 

董事 

共 13 人 

遴選代表 

共 13 人 

性別 男 女 

人數 8 5 

總性別 

比率

（%） 

男：61.5%、 

    女：38.5% 

 

財團法人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

中華民國委員會（CTPECC）董事

共計 13 人，其中有 5 位女性，    

女性比例達 38.5%。 

一、 依據本（109）年 6 月修正之

新版「財團法人太平洋經濟 

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

捐助章程」第七條規定，    

置董事 7 至 15 人，董事人數

應為單數，董事任一性別人數 

累計向上提升比率=累計

已達成性別比例向上提升

之個數/共 2 個基金會之 

性別比例介於 1/3 至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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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目標 

關鍵績效 

指標 2 

（含期程及   

目標值） 

策略 具體做法 
績效指標 

（含期程及目標值） 

不得少於三分之ㄧ。董事總人

數二分之ㄧ以上應由主管  

機關就下列人員聘之： 

（一） 中 央 或 地 方 機 關

（ 構 ） 有 關 業 務   

人員。 

（二） 國內外對捐助目的

富有研究之專家、 

學者。 

（三） 社會公正人士。 

其餘董事由前屆董事會就  

產官學界著有聲譽或具相當

代表性之人士中選任之，並 

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二、 本部已請該會未來董事人數，

均應持續依性別比例原則  

執行。 

三、  

完 成 訂 修 

法規、措施

或訂定其他

暫 行 特 別 

措施，逐步

提 升 公 私 

部 門 女 性 

參 與 決 策 

比例 

針對已達

成三分之

ㄧ 性 別 

比 例 之 

委員會，

將 性 別 

比例原則

納入相關

組 織 或 

設置要點

之規定中

規範 

 

本部及所屬機關共計 8 個委員會 

性別比例已達三分之ㄧ，除 3 個  

委員會（如考績及甄審委員會）具

特殊事由免納入組織規定或設置

要點，餘 5 個委員會應將三分之一

性別比例原則納入其組織規定或

設置要點；經查 4 個委員會已納入

該原則，另有 1 個委員會（外交部

訴願審議委員會）尚未將該原則 

納入組織規定或設置要點，預計於

110 年完成法規修訂。 

108 年 達成目標數 0 個，

累計達成度 80% 

109 年 達成目標數 0 個，

累計達成度 80% 

110 年 達成目標數 1 個，

累計達成度 100% 

111 年 達成目標數 0 個，

累計達成度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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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年度成果 

（1） 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 

查該基金會已於 107 年 6 月完成董事推選並經董事

會議決議通過。該基金會 17 位董事之中，10 位由  

第十屆立法委員選舉得票率超過 5%之政黨推薦， 

目前女性董事比例雖仍未達三分之一，但已提升至

23.5%。 

（2） 委員會 

本部及所屬機關共計 8 個委員會，任一性別比例   

均達 40%，已達本部所定目標。 

（3） 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 

經查國合會本屆董事已於上（109）年 7 月 1 日達成

任一性別比例提升到 40%之目標。 

（4） 財團法人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 

該財團法人（CTPECC）董事現共計 13 人，其中有

5 位女性，女性比例已由本年 7 月份 33.3%向上提升

至 38.5%，達成向上提升性別比率之績效指標。 

（5） 委員會相關組織或設置要點納入性別比例原則 

本部業於 109 年 8 月 5 日修正外交部訴願審議委員

會設置要點，將性別比例原則納入設置要點中規範，

爰績效指標累計達成度已達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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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檢討策進 

（1） 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 

本部已促請該基金會於遴選產、學代表及非政府  

組織人士，以及建議各政黨提名董事人選時將性別

比例納入考量，俾符合推動性別平等之政策目標。     

該基金會亦將續建議各政黨於推選第七屆董事名單

時，將性別比例列入考量，已達 109 年度目標。 

（2） 委員會 

業已達成目標值，爰持續推動以促進性別平等。 

（3） 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 

持續維持任一性別比率到 40%之目標。 

（4） 財團法人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 

本部於 109 年 12 月 30 日赴財團法人太平洋經濟合

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實地查核時，已提醒該會

注及性別比例議題，並將性別比例納入遴選董事之

考量，於未來持續提升女性性別比例。 

（5） 委員會相關組織或設置要點納入性別比例原則 

業已達成目標值，爰持續推動以促進性別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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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部會層級議題 

（一）性別議題 1 ：向國際社會宣導我推動性別平等之成果，

透過性別平等軟實力，提升我國際形象 

109 年度績效指標/關鍵績效指標項數共__3__項、達成項數__1__項、

未達成項數__2__項。 

性別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含期程及目標值） 
策略 具體做法 

增加外賓訪團

拜 會 行 政 院 

性別平等處及  

性 平 機 構 或 

辦理性平相關

活 動 ， 促 進  

國際性平交流 

關鍵績效指標 3 

108 年  15  次 

109 年  20  次 

110 年  25  次 

111 年  30  次 

 

請各地域司

及相關司處

增加外賓訪

團拜會行政

院性平處及

性平機構次

數，以推廣

性平外交 

108~111年提升

外賓訪團拜會

行政院性平處

及性平機構次

數，促進國際交

流，年成長 5 次 

1. 年度成果 

（1）第 3 屆臺歐盟人權諮商於 109 年 7 月 15 日以視訊方式    

舉行，雙方各自分享提升性別平權及保障 LGBTI 權益之  

進展，另歐盟亦關注我自 108 年同性婚姻合法化以來之   

進展，雙方並同意持續就相關議題加強合作。 

（2）荷蘭非政府組織 Workplace Pride 基金會及台灣同志諮詢  

熱線協會與彩虹平權大平台於 10 月 27 日在台共同舉辦   

職場性平國際會議。本部由負責婦女賦權及性別平等議題之

林無任所大使靜儀代表出席，就台灣社會多元化及性別平權

發表演說，而我駐荷蘭代表處陳代表欣新亦應邀說明我國 

性平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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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檢討策進 

109 年受武漢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本部邀訪工作多    

取消，倘本年疫情緩解，正常邀訪工作恢復後，將續推動本計畫，

於外賓參訪行程中安排拜會性平相關機構及舉行性平活動，將

業務納入性別主流化觀點，結合性平政策趨勢，宣介我落實性別

平等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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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含期程及目標值） 
策略 具體做法 

撰刊報導、專文、

外館參與性平 

活動及駐地重要

性平活動消息、

以增進國際社會

及國內民眾對 

我國致力保護及

提升婦女權益之

瞭解 

關鍵績效指標 4 

108 年  52  篇 

109 年  54  篇 

110 年  56  篇 

111 年  58  篇 

獲媒體刊登  

篇數（篇） 

108~111 年提

升媒體刊登篇

數，年成長 2篇 

1. 年度成果 

（1）本部 9 種語版（英文、日文、法文、西文 、德文、俄

文、越文、泰文、印尼文）「今日台灣」電子報及英、

西文雙月刊配合政府性別主流化及提升婦女權益   

政策，撰刊相關報導及專文共計 117 篇次。 

（2）「新南向政策資訊平臺」中英雙語版刊登性別平等相關

新聞報導計 22 篇；其中中文 17 篇、英文 5 篇。 

（3）「台灣光華雜誌」刊登性平相關專文中英文版 9 篇、 

中日文版 9 篇、東南亞三語文版 4 篇，共計 22 篇。   

其中，三月號報導東南亞籍媽媽在台灣創立漂書店、 

六月號印尼籍媳婦鍾細霞重振夫家家業，可見女性  

生命力；三月號女企業家郭淑珍重振老屋、四月號   

女歌手阿爆蒐集古謠，保存原民文化，六月號織品之母

羅麥瑞等，以及十一月號女藝家林介文，可見女性展現

優異之才華與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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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部臉書推廣性別平等議題： 

A. 刊登相關貼文計 10 篇：包括「今年國際驕傲月

@TAIWAN」、「台澳共同為落實#聯合國永續發展

目標努力」、「外交部+NGOs 推動女力外交」、    

「女力來襲  今天!今天!!台北時間晚上 9 點」、   

「#女力爆發 線上探討 #後疫情時代的國家韌性 

未來」、「世界驕傲在#臺灣」、「亞洲同志職場      

平權先鋒臺灣」、「台美合作再一趴，印太地區 #   

婦女生計債券計畫  （第三期）  正式啟動」、      

「瓜地馬拉葛梅茲大使推廣咖啡」、「#國際人權

日 隨筆」，總觸及人數高達 483,401 人次。 

B. 本部潮台灣 YouTube 頻道「全民潮台灣短片徵件  

競賽」獲獎影片「世界驕傲在臺灣」，內容介紹     

各地同志遊行活動受到武漢肺炎疫情影響被迫取消

或延期，實體遊行仍在臺灣登場。 

C. 辦理線上抽獎：於「瓜地馬拉葛梅茲大使推廣咖啡」

貼文邀請網友以公開分享貼文、回答如何提升小農

婦女權益等問題，強化性別平等概念，提升我國際

形象。 

（5）辦理「109 年新南向國家電視合作專案」，節目報導   

旅居台南之越南女性新住民在「中華台越新住民關懷

協會」的協助下，發揮自身專長，爭取職場平權而創業

成功的心路歷程，以及泰國女性新住民憑藉自身力量

於桃園成功經營餐飲店的故事。該節目於越、泰兩國 

播出收視人次總計達 1,337 萬。 

（6）製作 109 年國慶文宣短片「攜手同心、台灣前進」，  

納入支持同性婚姻平權遊行畫面。該影片獲得國內  

報導數 5 篇，點閱數逾 18,832 次。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5%A9%A6%E5%A5%B3%E7%94%9F%E8%A8%88%E5%82%B5%E5%88%B8%E8%A8%88%E7%95%AB?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CWakAJv3edscX4ZcgeBuIdruYdb_rSTkKEKL6OUL1T8xcvih1oHjW24hQ-lbFK7BAi8TwtNmpXxoPCC_EcZP0XRZ2H2dXD3GkgVS2HJKa-lpUkYa5gAF7k2nVXvggpymVXFZdfakkwTpty0itPR0_i37M9YmstOP7Fety0eu8pMI2aNMhxWqErwklI4nW8yyKKBSBpfv1fsB69oRKv4I79cPqHgj4Iaz9YhFnHuFOVbHKBztCIYM0UF_MvVoRmq3CMar13O4Ds_VoEv2bm5PDeOCL6Pd4OIohjWyNP9C0b9yoD9SE&__tn__=%2ANK-R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5%A9%A6%E5%A5%B3%E7%94%9F%E8%A8%88%E5%82%B5%E5%88%B8%E8%A8%88%E7%95%AB?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CWakAJv3edscX4ZcgeBuIdruYdb_rSTkKEKL6OUL1T8xcvih1oHjW24hQ-lbFK7BAi8TwtNmpXxoPCC_EcZP0XRZ2H2dXD3GkgVS2HJKa-lpUkYa5gAF7k2nVXvggpymVXFZdfakkwTpty0itPR0_i37M9YmstOP7Fety0eu8pMI2aNMhxWqErwklI4nW8yyKKBSBpfv1fsB69oRKv4I79cPqHgj4Iaz9YhFnHuFOVbHKBztCIYM0UF_MvVoRmq3CMar13O4Ds_VoEv2bm5PDeOCL6Pd4OIohjWyNP9C0b9yoD9SE&__tn__=%2ANK-R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5%9C%8B%E9%9A%9B%E4%BA%BA%E6%AC%8A%E6%97%A5?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CwqRBmg-7KdUiP_cujIT6FGcqTH4NPhUuAdwtn_YcRXAv_NyiIpt9-gIX_WbpwIAKbIm_yynvD6HtX2WstuGU3uM98AqO1WHkdsb9eyThHTF5mRcW6V_IbZjHE1wIkO_NQf7Foz5rgU0Q01OzInSmQssw4YW2XZmtP64ZM17YIuSRFYj8KwNwLAgKlOYbW1HvjcIvAzCdrIU7qGRqjLl5z7fOQMeSxKf4Vyi3JZqo3XHma8z6TKVPgc83aDKs-mCSl-DjlJAsfRAJjQtbV2od99p429NGQcK2RWef_I31nArwImac&__tn__=%2ANK-R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5%9C%8B%E9%9A%9B%E4%BA%BA%E6%AC%8A%E6%97%A5?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CwqRBmg-7KdUiP_cujIT6FGcqTH4NPhUuAdwtn_YcRXAv_NyiIpt9-gIX_WbpwIAKbIm_yynvD6HtX2WstuGU3uM98AqO1WHkdsb9eyThHTF5mRcW6V_IbZjHE1wIkO_NQf7Foz5rgU0Q01OzInSmQssw4YW2XZmtP64ZM17YIuSRFYj8KwNwLAgKlOYbW1HvjcIvAzCdrIU7qGRqjLl5z7fOQMeSxKf4Vyi3JZqo3XHma8z6TKVPgc83aDKs-mCSl-DjlJAsfRAJjQtbV2od99p429NGQcK2RWef_I31nArwImac&__tn__=%2AN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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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檢討策進 

（1）綜上，關鍵績效指標 4（撰刊報導、專文以增進國際   

社會及國內民眾對我國致力保護及提升婦女權益之 

瞭解）之目標達成情形已大幅超過目標值，國際文宣 

報導績效良好。 

（2）為順應網路新媒體發展趨勢，善用傳播影響力，本部將

持續在本部臉書及「新南向政策資訊平臺」等網路數位

新媒體，廣宣我性別平等政策及成果。 

（3）加強在本部各語版宣材撰刊性別平等相關報導，以及

「台灣光華雜誌」規劃更深度挖掘於臺灣本土發生之

女性議題，尤重女性新住民及新二代融入臺灣社會， 

活出自我之生活故事。 

（4）未來本部於辦理業管各項專案時，如「文宣短片」、  

「外交小尖兵」及「外交部通訊」等，亦將就各案性質

以妥適方式將性平議題納入推案過程，以具體彰顯我 

政府性平政策及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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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含期程及目標值） 
策略 具體做法 

協 助 及 補 助

INGO 及我 NGO 

參與性平國際 

會議及活動，  

透過參與、宣傳

與該會議或活動

主題相關之我國

性別平等推動 

成果 

關鍵績效指標 5 

108 年   3  篇 

109 年   5  篇 

110 年   7  篇 

111 年   9  篇 

 

成果報告刊

登於本部網

站篇數 

受 補 助 之 

INGO 及 我

NGO，於成果

報告分享之性

別平等主題及

交 流 內 容 摘

要，年成長 2 篇 

1. 年度成果 

目標達成度 80%；本部補助我 INGO 及 NGO 參與性平國際會議

及活動，其成果報告刊登於本部網站，以供各界參考運用。 

（1）屏東縣基督教女青年會於 3 月組團赴美國辦理看見臺灣   

原住民族婦女活動。 

https://www.taiwanngo.tw/p/404-1000-36712.php?Lang=zh-tw 

（2）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於 8 月及 10 月在臺舉辦  

「亞洲女孩科技培力營」、「第八屆亞洲女兒獎暨第十八屆

Formosa 女兒獎頒獎典禮」、亞洲安置年會線上研討會。 

https://www.taiwanngo.tw/p/404-1000-37098.php?Lang=zh-tw 

https://www.taiwanngo.tw/p/404-1000-37093.php?Lang=zh-tw 

（3）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於 10 月在臺舉辦「2020 年世界

年會暨第八屆華冠獎系列活動」。 

https://www.taiwanngo.tw/p/404-1000-37594.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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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婦權會於 9 月舉辦「女性領導：重新擘劃後疫情時代」台美

網路視訊研討會，與談貴賓包括駐美代表處蕭美琴大使、美

國全球婦女議題無任所大使柯莉女士（Kelley Currie）等多位

重量級國際婦女領袖。 

https://reurl.cc/nn693v 

2. 檢討策進 

受武漢肺炎疫情影響，我 INGO 及 NGO 多數無法於 109 年度   

舉辦或參加國際活動。本部未來仍將持續推動國內婦女 NGO   

團體與國際接軌，並協助爭取參與國際婦女組織及其活動，優予

補助該等團體赴海外出席相關會議或在台舉辦國際會議、教育  

訓練及研習營等方式，推廣性別平權意識及宣揚我推動性平   

成果。 

 

 

 

 

 

 

 

 

 

 

 

 

https://reurl.cc/nn693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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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性別議題 2： 提升女性於外交領域中之參與、任命及 

晉升比例 

109 年度績效指標/關鍵績效指標項數共__2__項、達成項數__2__項、

未達成項數__0__項。 

性別   

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含期程及目標值） 
策略 具體做法 

提 升 中

高 階 女

性 主 管  

比例，促

進 性 別

平等 

 

 

關鍵績效指標 6 

108 年   82% 

109 年   84% 

110 年   86% 

111 年   88% 

計算本部女性主管代表性指

數 

一、 女性主管係指行政院

所屬二級機關之首長、

副首長、幕僚長、一級、

二級單位主管女性人

數 

二、 女性主管代表性指數=

女性主管佔全體主管

比例／女性員工佔  

全體員工比例 

108~111年

提升中高

階 女 性  

主管比例，

促進性別

平等，年成

長 2% 

 

1. 年度成果 

為促進性別平等，本部辦理陞任主管作業時，均提供在職女性  

職員相關比例資料予首長參考，並優先拔擢女性擔任主管職務。

109 年本部全體主管計 145 人，女性主管計 71 人，女性主管代表

性指數為 97.3%，109 年目標達成度為 115%。 

2. 檢討策進 

本部 109 年提升中高階女性主管比例已超逾原定目標值，與 108

年之女性主管代表性指數相較亦有所成長，顯示本部促進性別 

平等著有成效，未來仍將依績效指標持續提升中高階女性主管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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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   

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含期程及目標值） 
策略 具體做法 

蒐集駐地

托育資訊

及相關轉

介作法，

建構駐外

館處性別

友善環境 

 

關鍵績效指標 7 

108 年   8 館處 

109 年  13 館處 

110 年  18 館處 

111 年  23 館處 

一、 蒐報同仁幼兒托育方式

分享、鄰近駐館之托育

中心及保母資料、僑校

安親班、幼兒友善餐廳

及公園等場所、兒童醫

院、中文友善醫師、嬰幼

兒產品購買商店及駐地

父母或新手爸媽互助團

體等相關幼保資訊。 

二、 資訊彙整後上傳於本部

網站，以供同仁參用。 

108~111

年擬由派

任人數較

多之 8 館

處開始辦

理，逐年

擴展至 23

館處，推

動性別友

善支援，

年成長 5

館處 

1. 年度成果 

本部 109 年新增駐印尼代表處等 5 館處（印尼、馬來西亞、韓國、

德國及舊金山）協助蒐報駐地托育、相關轉介及友善親子設施之

相關幼保資訊，並上傳至駐地生活報告網站供同仁參用，累計達

13 館處，已達本部訂定指標值。 

2. 檢討策進 

110 年將另增加駐歐盟兼駐比利時代表處、駐印度代表處、     

駐越南代表處、駐新加坡代表處及駐俄羅斯代表處等 5 館處協助

蒐報駐地托育及友善親子設施之相關資訊，並上傳至駐地生活 

報告網站供同仁參用，協助駐外人員節省蒐集當地托育資訊   

時間，並接受較完善之子女托育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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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性別議題 3：各駐外館處適時研蒐駐在國性別議題資訊， 

提供國內相關主管機關參考 

109 年度績效指標/關鍵績效指標項數共__1__項、達成項數__1__項、

未達成項數__0__項。 

 

性別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含期程及目標值） 
策略 具體做法 

回報適合國

內 NGO 及政

府機關參加

之性平活動

資訊，以促進

性平交流 

 

關鍵績效指標 8 

108 年  10  場 

109 年  12  場 

110 年  14  場 

111 年  16  場 

報部彙整 108-111 年適時

回報相關國內

NGO 及政府機

關之性平活動

資訊，以促進性

平交流，年成長

2 場 

 

1. 年度成果 

已於 109 年彙整適合政府機關及國內 NGO 團體參加之   

「2020 年性別主流化國際活動一覽表」共 61 場活動資訊，並

上載於本部官網（路徑：外交部全球資訊網（www.mofa.gov.tw）

/政府資訊公開/性別主流化專區），供各界參考。 

2. 檢討策進 

本年將續請駐外館處協助蒐報及評估適合國內 NGO 及政府 

機關參加之性平活動資訊，以促進性平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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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其他年度重要成果 

一、 109 年推動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成果 

1. 強化性別平等專案小組之民主治理功能 

（1） 辦理情形及效益 

本部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採高度透明方式運作，由本部  

相關單位推薦民間與學界相關專業人士及婦女團體代表

等擔任外聘委員。109 年本部性平專組設置委員 15 人，   

其中女性委員 8 人，達任一性別逾 40%比例，營造本部    

性別平等環境，民主治理功能運作良好。 

本部依行政院頒布「各部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運作    

原則」，每年辦理性平專組會議，討論議題配合行政院  

政策，彙報本部及所屬機關領事事務局性平成果、推動

性別平等推動計畫、編列性別預算、宣導性平考核事項

等。 

本部亦落實我政府積極推動之婚姻平權政策，於司法院

釋字第 748 號解釋公布後，每次會議均討論婚姻平權  

議題及本部配合辦理情形，彰顯本部對人權議題之關懷

與重視。本專案會議討論之議題面向兼具深度與廣度，

相關性平成果與委員名單均置於外交部網站「性別主流

化專區」。 

（2） 檢討與策進作為 

將續推動本部性別平等推動計畫，賡續運用性別主流化

各項工具，提升推動品質及擴大成效，並將性平概念   

融入本部業務，提升相關性別平等知能，以達成實質   

性別平等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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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深化性別統計相關資訊，增加政府政策資訊之可及性 

（1） 辦理情形及效益 

為深化性別統計，持續進行各項統計之增刪修訂，於 109

年修訂本部性別統計包括「參加國際組織、國際會議、 

國際活動情形-性質別」、「出國訪問」、「國際間勳章收授

情形」、「國人護照簽發服務」、「僑民及旅外國人服務」、

「外交領事、行政人員之考選」及「人員講習訓練」等 

報表，並經行政院主計總處同意備查，自 110 年度起    

適用，修訂內容簡述如下： 

A. 「參加國際組織、國際會議、國際活動情形-性質別」

統計報表增列「國際視訊會議次數」、「氣候變遷」及

修正「性平會議及活動次數」欄位，以呈現各類會議

及活動與性別平等議題相關之統計。 

B. 為利統計範圍涵括農業青年大使、國際青年大使等  

各類青年大使，將「出國訪問」統計報表之「國際青年

大使」欄位刪除「國際」二字，以完整呈現本部協助  

國內青年參與國際事務之性別統計。 

C. 「國人護照簽發服務」統計報表之「外館核發（實發

數量）」欄位項下新增「普通」、「公務」、「外交（含 G

類）」等項，以呈現簽發各類護照之性別統計。 

本部於全球資訊網站「性別主流化專區」建置「性別統計 

專區」，計有「參加國際組織、國際會議、國際活動情形-

性質別」等 7 張性別統計報表，由主計處彙整定期發布，

供本部各單位於研擬政策時運用性別觀點之資料，亦提供

民眾查詢本部性別統計資料之資訊平臺，網址如下 ： 

https://www.mofa.gov.tw/News.aspx?n=36&sms=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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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檢討與策進作為 

本部各單位均定期將性別統計報表送主計處彙編，辦理

情形良好，未來亦將配合考核目標，持續研議新增與   

本部業務職掌相關之性別統計指標之可能性及配合   

做法。 

3. 優予補助國內婦女 NGO 團體出席相關國際會議，增進國內婦

女暨團體與國際接軌之能力、適時將性別平權相關資訊公告於

本部 NGO 國際事務會雙語網站 

（1） 辦理情形及效益 

本部一向積極推動國內婦女 NGO 團體與國際接軌，並 

協助爭取參與國際婦女組織及其活動，優予補助該等  

團體赴海外出席相關會議或在臺舉辦國際會議。 

本部 109 年計補助國內 4 個婦女團體辦理 4 場次與性別

平等相關之國際會議及活動，其中在臺辦理者 3 場；   

赴國外出席國際會議者計 1 場。補助金額合計新臺幣 473

萬元，計 779 人次受益，其中女性 619 人，佔總受益     

人次 79.46%強。 

（2） 檢討與策進作為 

本部將續以協助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泛太平洋暨東南亞

婦女協會中華民國分會、中華民國工商婦女企業管理  

協會、台北 101 工商婦女企業管理協會等國內婦女團體

辦理多場符合性別主流化之國內外活動為工作目標。 

藉由互訪、教育訓練及出席國際研討會、研習營活動等

方式，推廣性別平權意識及具體作為。藉我國具優勢議

題包括倡議婦女領袖論壇、多元平權、婦女創業、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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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議員交流等，進一步拓展並深化交流面向，促進   

國際性別平等，以符合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五之精神。 

另本部 110 年 3 月將持續規劃於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

會第 65 屆大會」期間辦理國際性平論壇，結合國內、外

倡議性平議題人士持續為臺灣發聲，讓臺灣進一步與  

國際社會分享推動性平的經驗與成果，持續擴大我女力

國際參與。 

4. CEDAW 國家報告辦理情形 

（1） 辦理情形及效益 

A. 持續提升女性外交人員擔任主管職人數比例。 

B. 依據國家報告第 14、15 點結論性建議，持續辦理性平

及人權教育訓練課程；印製「我國人權表現亮點」    

宣傳摺頁發送部內單位及外館參考運用。 

C. 持續檢視主管法規及行政措施，確保法規措施符合

CEDAW 規定。109 年度配合同婚專法施行，本部指示

所屬機關單位及外館全面檢視並調整公務行政表單以

符專法要求。 

（2） 檢討與策進作為 

持續提升資深女性主管人數，以符合國家報告結論性  

建議之標準及國際性別平等發展趨勢：辦理性平及人權

教育訓練課程，提升本部人員性平別平等知能。續對   

主管法規及行政措施進行滾動式檢討，落實 CEDAW   

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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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領事事務局外配輔導辦理情形 

（1） 辦理情形及效益 

A. 本部應內政部委託協助辦理「新住民配偶入國前輔導

計畫」，由駐印尼、泗水、緬甸、菲律賓、泰國、        

越南及胡志明市等 7 館處延聘專案輔導員或與當地之

社會福利團體合作辦理輔導課程，課程內容係以當地

語言說明來臺生活、風俗民情、移民法令及相關權利

義務資訊，並於講習時播放影片，以強化輔導效果；

另配合國內政令宣導及服務資訊，妥善運用國內各機

關（構）編製之文宣資料作為輔導教材，以宣達政府

對新住民配偶照顧輔導措施及相關法令規定，縮短  

新住民配偶來臺生活之適應期。 

B. 另為推廣婚後兩性平權觀念並提升輔導成效，駐東南

亞 7 館處積極鼓勵國人陪同新住民配偶共同參與輔導

課程，及鼓勵新住民入境後參加國內各機關舉辦之  

活動等。 

C. 109 年度我駐東南亞 7 館處舉辦入國前輔導講習場次

共計 359 場，參與輔導講習之男性計 745 人        

（佔 28.58%），女性計 1,862 人（佔 71.42%），以上

共計 2,607 人。 

（2） 檢討與策進作為 

由於「新住民配偶入國前輔導計畫」係對即將以結婚   

依親為由來臺之新住民配偶及國人實施輔導講習，我駐

東南亞 7 館處均積極宣導夫妻共同參與講習，以提升  

輔導成效。惟 109 年度部分國人因疫情影響而無法陪同

參與講習，致男性比率較低，外館針對無法陪同參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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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配偶則提供內政部移民署編製之新住民在臺生活 

簡冊或書面文宣，以供渠等參考利用。 

 

6. 安排外派同仁之「行前領務講習」有關性別主流化之課程，加

強外派同仁性別平權觀念。 

（1） 辦理情形及效益 

A. 領務局於每年上、下半年各舉辦乙期「外交部外派同

仁領務講習課程」（為期 3 天半），由領務局各業務

單位主管擔任講師，講授領務法規與實務，另亦開設

「外籍配偶結婚面談」課程，由領務局簽證組主管及

內政部移民署北區專勤隊人員分別授課 1 小時，提醒

同仁在針對「婚姻真實性」之查察時，應避免詢問    

個人敏感隱私及性別私密問題，提問時亦須注意    

當事人之感受。 

B. 領務局另透過不定期舉辦之領務巡迴及講習，宣導  

性別平權觀念，並要求各駐外館處進行外籍配偶結婚  

真實性之查察及輔導時，應具備性別平等敏感度。 

（2） 檢討與策進作為 

因辦理成效良好，將賡續辦理「行前領務講習」相關性別

主流化課程，融合性平、法規與實務，提升外派同仁性別

平權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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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外交學院性別培力課程辦理情形 

（1） 辦理情形及效益 

A. 外交部外交學院為提升外交部及行政院各機關涉外 

人員對性別平等政策之瞭解與重視，並能於業務中  

納入性別平權觀點，每年均以「專班」及「隨班」      

方式積極辦理相關課程。參訓人員涵蓋初、中、高階

人員以及輪調人員。另針對外交部業務屬性，相關    

課程已納入外交領域推動性別平權或國際參與相關  

議題，使參訓人員掌握國際趨勢，並能適時對外宣導

我國推動性別平權政策之成效。 

B. 課程內容涵蓋性別主流化議題、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

歧視公約、人權公約、國際及台灣性平議題趨勢、    

同婚法制、多元性別及新住民人權、性別平等中消除

直接間接歧視與暫行措施等。 

C. 為評估參訓者對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CEDAW）知識之吸收程度及訓練之有效性，依據 

行政院性平平等處「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教

育訓練及宣導計畫（109-112 年）」，於辦理性平主流化

專班時抽樣一班進行教育訓練相關測驗。 

D. 外交學院 109 年共辦理 12 場次課程，時數共 22 小時。

參訓人數共計 826人，其中參訓女性 394人，佔 47.7%，

參訓男性 432 人，佔 52.3%。性平培力相關訓練課程

辦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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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專班課程（4 場）： 

2 場基礎課程，含「愛情暖暖包~愛要怎麼談? 」、

「習俗文化與性別平等」；2 場進階課程，含  

「同婚法制與多元家庭」、「CEDAW:性別平權

的國際趨勢」。 

（B） 隨班課程（8 場）： 

「內政部移民署業務（含新住民照顧政策及  

防制人口販運）」、「聯合國核心人權公約的   

在地實踐」、「CEDAW 與性別平等:從理論到

實踐」、「臺灣軟實力及暖實力-CEDAW 與    

我國推動性別平權現況」、「我推動人權現況 

（含性平、人權兩公約及防制人口販運）」   

（上、下半年各舉辦 1 次）、「駐外人員暨配偶

座談會」（上、下半年各舉辦 1 次）、          

「臺灣性平發展現況－從婦運之路到婚姻平權」

等。 

（2） 檢討及策進作為： 

外交學院為提升本部同仁及行政院各機關涉外人員性別

主流化基本概念或知能，不斷精進課程內容，以期參訓

人員掌握國際趨勢，並於業務中予以落實。未來外交   

學院持續強化性別培力課程內容之多元性與議題深廣

度，增加參與率及參訓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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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UN 及 APEC 婦女論壇辦理情形 

（1） 辦理情形及效益 

A. UN 辦理情形 

本部透過財團法人婦女權益發展基金會（婦權會）舉

辦甄選，平均每年補助 10 至 15 名代表參與「聯合國

婦女地位委員會暨非政府組織周邊論壇」（CSW NGO 

Forum）及辦理平行會議。 

109年原訂 3月舉行之第 64屆CSW因疫情影響延期，

嗣配合 10 月 1 日聯合國「紀念第 4 屆世界婦女大會

25 週年高階會議」改為辦理「女性領導：重新擘劃    

後疫情時代」視訊研討會（Women’s Leadership: 

Redesigning the Post COVID-19 Era），闡述後疫情時代

強化婦女參與公共決策以及女性領導力之重要性，  

吸引聯合國社群、全球 NGO 及政、學各界人士共 1,300

餘人線上參與，向各界分享臺灣推動性平、婦女賦權

及落實 SDGs 之努力及成果。 

B. APEC 辦理情形： 

本部派員陪同行政院性平處參加 APEC 部長層級的

「婦女與經濟論壇」（WEF）。 WEF 於 109 年 9 月 30

日以視訊方式舉行，我國由經濟部王部長美花代表與

會，分享我國政府在疫情期間提供女性企業主即時之

財務紓困及轉型與應變能力建構培訓課程，並針對以

女性受雇者為主之產業如零售、餐飲與觀光等服務業

提供紓困措施。 

當日王部長並應美方全球婦女議題無任所大使 Kelley 

Currie 邀請，於會前舉行雙邊會談，分享我國抗疫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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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經濟振興措施，雙方談及臺美於婦女賦權領域可展

開之合作，並介紹我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109 年 11 月

舉辦之「APEC 女性新創企業加速器倡議工作坊」。 

本部亦協助各部會舉辦之 APEC 婦女議題相關論壇及 

活動，包括勞動部勞發署 109 年 2 月 11 日舉辦      

「新媒體培力促進女性賦能」（New Media Digital 

Upskilling Women's Economic Empowerment ）系列   

活動，；及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109 年 8、10 及 11 月    

分別與印尼、馬來西亞及泰國在我國舉辦「APEC 女性

新創企業加速器倡議」（APEC Women-led Start-Up 

Accelerator Initiative）工作坊等。 

 

（2） 檢討與策進作為 

本部將持續協助各部會及國內 NGO 代表參與聯合國  

周邊論壇相關活動，並透過 APEC 架構參與國際性平與

婦女賦權相關活動與交流，亦將積極與其他會員分享、

交流我國推動性平與婦女賦權議題的施政經驗及成果，

以提升我國國際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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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其他辦理事項 

1. 適時安排國際媒體記者團，訪華拜會女性參政者、企業領袖及

國內婦女 NGO 團體等 

（1） 辦理情形及效益 

A. 訪賓人數 

「文化觀光記者團 I」及「政經記者團 I」合計 13 人，

其中男性訪賓 6 人，女性訪賓 7 人。 

B. 相關行程 

安排「政經記者團 I」拜會國家發展委員會綜合規劃處

張處長惠娟（3/3）及行政院唐政務委員鳳（3/5）。 

（2） 檢討與策進作為 

因 COVID-19 疫情蔓延全球，「政經記者團 I」（3/1-3/6）

甫辦理完畢，我國即宣布自台灣時間 3 月 19 日零時起，

所有入境者需居家檢疫 14 天，爰全面停止媒體邀訪   

業務，俟國際間出入境管制解除後，將續加強邀請國際

媒體訪臺拜會我女性參政者、智庫領袖並出席國際相關

婦女團體大會等，宣揚我國推展性平成果，並廣植友我

力量。 

2. 配合推動簽署防制人口販運合作等與性別議題相關之條約協

定，以符合國際公約之要求 

（1） 辦理情形及效益 

依據國家報告第 30、31 點結論性建議，積極配合各機關

推動洽簽防制人口販運合作等與性別議題相關之協定，

建立與其他國家間密切之司法互助管道，展現我國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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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能力，及協助跨國打擊犯罪之決心，阻絕婦女成為   

人口販運受害者之管道。109 年度完成簽署者，包括與 

菲律賓之移民事務及人口販運防制合作瞭解備忘錄、  

分別與諾魯、貝里斯洽簽之刑事司法互助條約、       

與科索沃之合作交換涉及洗錢、相關前置犯罪及資助  

恐怖主義金融情報瞭解備忘錄。 

（2） 檢討與策進作為 

持續配合各部會推動洽簽防制人口販運合作等與性別 

議題相關之協定，符合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5.1，實現  

兩性平權，保障婦女公平參與各階層決策權力。 

3. 領事事務局性別平等工作小組辦理情形 

（1） 辦理情形及效益 

A. 領務局自 107 年 5 月成立性別平等工作小組後，依據

該小組設置要點規定，每年舉辦 2 次會議，並配合   

外交部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年度 3 次委員會議決議，  

辦理領務局性別主流化工作，成效良好。 

領務局除召開該局工作小組會議外，109 年間皆出席

本部性平專案小組委員會議，局長亦擔任本部性平  

委員，並於會中說明行政院「同性婚姻法制研議專案

小組」推案情形以及該局須配合辦理事項，關心性平

政策趨勢，積極推動性別平等。 

B. 依據領務局 109 年度召開兩次會議決議，已辦理之  

性別主流化工作臚列如次： 

（A） 領務局於本年 10 月 27 日及 28 日前往金門縣 

金城鎮及於 11 月 4 日及 5 日前往馬祖南竿鄉 

兩地辦理行動領務，期間均以張貼性別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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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向國人宣導性別平等意識，另亦於領務局

領務大廳張貼性別平等宣導海報。 

（B） 領務局於領務大廳電視牆播放行政院性平處 

製作之性別平等宣導影片（「XX 的房間」短片）

及「婚姻平權」短片。由於領務局 3 樓領務     

大廳每日接待眾多洽公國人，相關宣導活動  

觸及率高，宣導成效良好。 

（C） 領務局性別平等工作小組按季在內、外網公布

性別統計資料並進行相關分析，分析成果將  

納入推動業務參考。統計資料計有「國人護照簽

發性別統計」、「僑民及旅外國人服務性別統計」

及「外籍配偶入國前輔導計畫性別統計」。 

（D） 有關同性婚姻「司法院釋字第 748 號解釋施行

法」外交部領務局辦理情形： 

a. 領務局通函我各駐外館處檢視網頁及 

申請文件是否依據該法相應調整，迄今

已完成相關彙整。 

b. 領務局通函駐外各館處及外交部四辦事

處有關同性婚姻者準用護照條例暨其 

子法中關夫妻、配偶關係之規定、同性 

婚姻之未滿 18 歲子女申請我國護照，  

其法定代理人中非子女生父（母）之另一

方當事人準用民法收養的相關規定及 

修正發布護照條例施行細則第 14 條中 

有關已婚者外文姓名之加冠配偶姓或 

改從配偶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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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領務局以辦理電影賞析及線上網路學習之方式，

協助領務局同仁完成至少 2 小時性別意識培力

課程，109 年度領務局同仁全數達標。  

（2） 檢討與策進作為 

領務局將賡續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提升局內性別

平等相關意識，同時結合性平與領務，鼓勵局內各單位

藉業務相關時機、場合或平臺，製作或播放具性別平等

意識及消除刻板印象之宣導文宣，積極向國人及民間  

私部門宣導性別平等。 

4. 國會外交 

（1） 辦理情形及效益 

109 年因武漢肺炎疫情影響，立法委員在本部協助下計

僅有 1 人次出訪美國、瑞士及英國，推動國會外交工作。

惟為推動國會外交，第 10 屆立法院積極籌設各國國會 

友好協會或聯誼會，迄 12 月底本部已協助成立共計 34

個，其中女性會長計有 13 位；男性會長計有 21 位。 

（2） 檢討與策進作為 

國會外交主要功能係經由與各國民意代表之相互交往及    

瞭解，進而建立友好之雙邊關係，本部未來將賡續協助

立法院推動國會女力外交。 

5. 行政院羅政務委員拜會部會討論事項後續推動辦理情形 

本部業將各項討論事項納入本部「性別平等國際交流策略    

報告」，並於 110 年 1 月 16 日舉行之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國際及

公共參與組第 23 次會議提報，未來將參考性平委員意見辦理 

後續事宜。 


